
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为了贯彻《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8〕7 号）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农业

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关于印发<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办法集体参加职保补贴办法>的通知》

（宝人社规[2018]2 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各家规模经营单位规范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照“任务清单”，规范开展农业规模生产经营。 

每年第四季度，区考核组完成区级考核。 

镇农业部门按考核结果完成公示，并申请区级补贴资金；区级完成审核，拨付补贴资金。 

镇级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符合条件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 

五、实施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500 万元 

七、绩效目标（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规模经营补贴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25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5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 2023 年- 2023 年） 
年度总目标 

着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落实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要

求，大力培育具有一定经营规模、集约化程度高、

示范带动作用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一批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现代农业

发展夯实基础、增添动力。 

提升全区的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农民的基

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得到保障。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社会保障补贴农民数 >=70 个 

质量指标 农业规模经营面积 稳定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 及时 

应补尽补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保障 同比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 

档案管理 健全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动态调整机制建设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农民满意度 >=80 

 



农业绿色生产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农业绿色生产补贴补贴项目为了农业绿色生产专项工作。 

二、立项依据： 

农业绿色生产补贴相关政策文件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四、实施方案： 

完成绿色生产专项任务 

五、实施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37.14 万元 

七、绩效目标（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绿色生产补贴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203714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0371400 

其中：财政资金 203714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3714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 2023 年- 2023 年） 
年度总目标 

完成绿色生产专项任务 完成当年绿色生产专项任务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绿色生产 确保 

质量指标 绿色生产能力 提升 

时效指标 
时效 及时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效益 增加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农业行政执法协管费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本项目包括渔政执法船劳务用工和动物检疫岗位劳务用工两部分。渔政船劳务用工有

7 人，包括船长、驾驶员、机师以及缆绳工、甲板工；动物检疫岗位 14 人，包括屠宰检疫员、动物产品分

销人员以及动检站工作人员 

二、立项依据：根据《宝山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和《宝山区区级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目录》的规

定，编制本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三、实施主体：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 

四、实施方案： 

1、采取政府招标采购形式确定服务项目； 

2、与劳务管理部门签订劳务购买合同； 

3、劳务管理部门与劳务人员签订相关劳务合同或者协议； 

4、用工部门与劳务人员签订岗位协议，劳务服务期一年。按照劳务人员数量变化以及工资福利、社

会保险等规定每年作相应调整 

五、实施周期：2023.01.01-2023.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项目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金额 255.50 万元 

七、绩效目标（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行政执法协管费用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2555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555000 

其中：财政资金 2555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55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 2023 年- 2023 年） 
年度总目标 

完成行政执法协管人员聘用年度任务 完成行政执法协管人员聘用年度任务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员数量 21 

  

质量指标 
薪酬应发尽发率 =100% 

  

时效指标 
薪酬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成效 良好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聘人员满意率 ＞=90% 

 
 
 



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资格补助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为主业，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经营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从业

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吸引和留下一

批高素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人员，实现我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现代农业建

设更显成效。根据《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办法（试行）》的要求，对取得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认

定证书的，农业企业经营主体为主制定相应奖励政策，政府导向为辅，每月由区财政补助一定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办法（试行）》的要求，对取得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证书

的，农业企业经营主体为主制定相应奖励政策，政府导向为辅。根据我区农村劳动力结构性变化的严峻态

势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为了更好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大对新型

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和配套政策的扶持等相应对策，建立和完善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体系。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四、实施方案. 

认定初级新型职业农民 577 名，补助金额 138.48 万元，认定中级新型职业农民 29 名，补助金额

10.44 万元，认定高级新型职业农民 9名，补助金额 4.32 元。 

五、实施周期 

2023-01-01 至 2023-12-31 

六、年度预算安排  

认定初级新型职业农民 577 名，补助金额 138.48 万元，认定中级新型职业农民 29 名，补助金额

10.44 万元，认定高级新型职业农民 9名，补助金额 4.32 元。 

七、绩效目标（详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宝山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

资格补助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532,4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532,4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532,4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32,4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 2023 年- 2023 年） 
年度总目标 

1、使新型职业农民的技能得到提高，加强培训的

针对性、有效性，突出培养农民的实践操作能力，

以训带教，通过创业创新引领;受培训人员满意度

达到 90%以上。2、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吸引

和留下一批高素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人员，实

现我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

收，现代农业建设更显成效。3、由单纯培训转变

为培训培养培育；由注重技术培训转变为注重职业

能力培训；由完成任务式办班转变为全程跟踪服务

式育人；由课堂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实训为主。 

1、使新型职业农民的技能得到提高，加

强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突出培养农民

的实践操作能力，以训带教，通过创业创

新引领;受培训人员满意度达到 90%以

上。2、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吸引

和留下一批高素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

人员，实现我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持续增

产、农民持续增收，现代农业建设更显成

效。3、由单纯培训转变为培训培养培

育；由注重技术培训转变为注重职业能力

培训；由完成任务式办班转变为全程跟踪

服务式育人；由课堂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实

训为主。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质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专款专用率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培训覆盖率 1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100% 

 
 


